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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建築師法  

1996建築師規則 

第 117號法案 

馬來西亞建築師公會行使 1967年建築師法[第 117號法案]第 35條所授予之權力，並經

部長同意，制定下述規定： 

 

第 I部分 

前言 

援引及生效 

1. (1) 本規則得被援引為 2015年建築師(增修)規則 

(2) 本規則於於 2015年 11月 30日施行。 

 

釋義 

2. 除非上下文另有規範，在本規則中- 

「公會」係指依照法案第 3項創立之馬來西亞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係指依照法案第 3項第（2）款任命之馬來西亞建築師公會理事長； 

「登記官」係指依照法案第 6項第（1）款任命之建築師登記官； 

「秘書」係指由公會依照規則第 10條任命之個人或專業秘書或專業會計師事務所。 

 

第 II部分 

管理 

公會會議 

3. 登記官應於理事長要求或不少於五名公會成員書面要求時，召集公會會議。 

開會通知 

4. (1) 任何會議召開前，應於不少於十四天前書面通知並敘明開會地點、日期、時間

及召集事由。 

(1A) 縱有第(1)項規定，在例外情形理事長得以不少於三天之書面通知召集會議。 

(2) 如意外漏未依本規則向一名或數名公會成員發出開會通知或其未收到通知，不

對該會議中執行或決議之事項產生任何效力影響或損害。 



表決 

5. 一個議案在送交表決前須經提案及附議。由理事長或擔任主席之成員決定透過舉手

投票或不記名投票表決。由理事長或擔任主席之成員宣布決議已由特定多數通過或不通

過即為終局決議，且將該決議記入會議紀錄即為其確定證據，毋須以贊成或反對該決議

之票數或投票比例紀錄作為證據。 

拒絕承認委託書 

6. 表決僅能由成員到場並投票。 

會議記錄 

7. 每次會議之會議紀錄應由秘書保管，且如表明將由理事長或擔任主席之成員於下次

會議簽署，該會議紀錄即可作為其中所述事實之決定性證據。 

委員會 

8. (1) 公會得不時決議任命其成員組成委員會，公會亦得不時決議解散其任命之任何

委員會。 

(2) 依第(1)項任命之委員會得邀請任何人出席會議並參與商議，但其無表決權。 

(3) 理事長及登記官為所有委員會之當然成員。 

登記官 

9. 針對非例行性質且在公會會期之間需要關注之事項，登記官應諮詢理事長。 

秘書 

10. (1) 公會得任命個人或專業秘書或專業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公會之秘書。 

(2) 秘書應保管所有公會及其委員會之會議紀錄，並應發送開會通知以及執行公會

所決定之其他職責。 

(3) 秘書應收受並負責所有應向公會支付之款項，並向公會提出- 

(a) 於每次公會會議，顯示截至上月最後一日之收支的帳目報表；及 

(b) 於每年 9月 30日前，前一會計年度之審計帳目。 

銀行帳戶 

11. 所有收受的款項應存入公會核可銀行之公會帳戶： 

惟秘書得保留不超過一千令吉之金額作為零用金。 

支票 

12. 所有公會銀行帳戶的支票應由下列者共同簽名- 

(a) 由理事長及登記官；或 



(b) 若無理事長，則由登記官及公會指定代替理事長簽署支票之成員；或 

(c) 若無登記官，則由理事長及公會指定代替登記官簽署支票之成員；或 

(d) 若無理事長及登記官，則由依照第(b)及(c)項指定代替理事長及登記官簽署支票

之成員。 

帳目 

13. (1) 應使公會紀錄並維護關於下述之適當帳目及紀錄- 

(a) 公會之資產及負債；及 

(b) 公會或公會授權之收入、支出款項金額。 

(2) 帳目及紀錄之簿冊應由秘書保管或保管於公會決定之其他地點。 

公會支出 

14. (1) 公會不時決定之理事長、登記官、秘書及公會員工報酬，由公會資金支付。The  

(2) 可能須支付公會訂定之合理津貼予公會成員及公會任命之他人，就其執行公會

指派之職務、出席公會或其委員會之任何會議以及其離開住居地執行公會職務之合理差

旅費及生活津貼。 

審計 

15. 公會帳目應至少一年一次由公會指定之合格專業審計師進行審計。 

會計年度 

16. 公會之會計年度應於 6月 30日終了。 

費用 

16A. 如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費用應以匯票、銀行匯票、支票或其他公會決定之形式

向公會給付。 

第 III部分  

登記 

申請登記 

17. 各- 

(a) 欲被登記如下之人- 

(i) 法案第 10(2)款之建築師； 

(ii) 法案第 10(1)款之助理建築師； 

(iii) 法案第 22項之建築繪圖師； 

(iv) 法案第 27D(2)款之室內設計師； 



(v) 法案第 27D(1)款之助理室內設計師； 

(vi) 法案第 27M(1)款之工程督察員； 

(vii) 法案第 27V(1)款之建築技師；或； 

(b) 欲被登記為法案第 10A項下建築師之外國建築師， 

應依照公會制定之方式向公會進行申請。 

工會決定申請之時限 

18. 各登記申請應由公會在收到該申請之日起四個月內作成決定。 

通知申請人 

19. 應於決定作成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各申請人公會之決定。 

登記費用 

20. 各申請登記為建築師、助理建築師、建築繪圖師、室內設計師、助理室內設計師、

工程督察員、建築技師或登記外國建築師為建築師，應附加- 

(a) 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不可退款的處理費；及 

(b) 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登記費，此費用應退還予未成功登記之申請人。 

登記證書 

21. 當公會核准建築師、助理建築師、建築繪圖師、室內設計師、助理室內設計師、

工程督察員、建築技師或登記外國建築師為建築師之登記申請，登記官應依公會訂定之

格式發給登記證書。 

申請更新 

22. (1) 欲依法案第 13(2)款更新其登記之各建築師或助理建築師，應於其登記到期該年

度的下一年之 1月 31日前或當天以書面向公會申請，且該申請應附加附件一第二部分

規定之更新費。 

(2) 欲依法案第 22(4)款更新其登記之各建築繪圖師，應於其登記到期該年度的下一

年之 1月 31日前或當天以書面向公會申請，且該申請應附加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更

新費。 

(3) 欲依法案第 27C(4)款更新其登記之各室內設計師或助理室內設計師，應於其登

記到期該年度的下一年之 1月 31日前或當天以書面向公會申請，且該申請應附加附件

一第二部分規定之更新費。 

(4) 欲依法案第 27M(4)款更新其登記之各工程督察員，應於其登記到期該年度的下

一年之 1月 31日前或當天以書面向公會申請，且該申請應附加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



更新費。 

(5) 欲依法案第 27V(4)款更新其登記之各建築技師，應於其登記到期該年度的下一

年之 1月 31日前或當天以書面向公會申請，且該申請應附加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更

新費 

23. (刪除) 

恢復費用 

24. (1) 未更新登記而依法案第 16(6)項被移除登記姓名之建築師或助理建築師，應於該

移除之五年內當通知登記官其欲依法案第 17(2)款受恢復，並同時以書面敘明於通知登

記官之日其受僱或職業之細節。 

(1A) 未更新登記而依法案第 26(6)項被移除登記姓名之建築繪圖師，應於該移除之

五年內當通知登記官其欲依法案第 26A(2)款受恢復，並同時以書面敘明於通知登記官

之日其受僱或職業之細節。 

(1B) 未更新登記而依法案第 27H(6)項被移除登記姓名之室內設計師或助理室內設

計師，應於該移除之五年內當通知登記官其欲依法案第 27I(2)款受恢復，並同時以書面

敘明於通知登記官之日其受僱或職業之細節。 

(1C) 未更新登記而依法案第 27Q(6)項被移除登記姓名之工程督察員，應於該移除

之五年內當通知登記官其欲依法案第 27R(2)款受恢復，並同時以書面敘明於通知登記官

之日其受僱或職業之細節。 

(1D) 未更新登記而依法案第 27Z(b)項被移除登記姓名之建築技師，應於該移除之

五年內當通知登記官其欲依法案第 27ZA(2)款受恢復，並同時以書面敘明於通知登記官

之日其受僱或職業之細節。 

(2) 依照第(1)、(1A)或(1B)項之各通知應附加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恢復費。 

許可區域費用 

25. 針對當局於登記證書中特定建物限制內許可工作區域，建築繪圖師可提交增加或變

更計畫，其應付費用如附件一第二部分所規定。 

實際經驗 

26. (1)依照法案第 10(1)(b)項規定，助理建築師為有權申請建築師登記，須取得之實際

經驗係完成使其得參加第 III部分專業考試之相關實際經驗。 

(2) 申請建築師登記之助理建築師，須於其申請時提交其已履行第(1)項及法案第

10(2)(a)(i)及(ii)項要求的書面證明。 



(3) 法案第 10(2)(a)(ii)項中提及之 Pertubuhan Arkitek Malaysia法人成員於符合下述

時得被登記為建築師- 

(i) 具備公會認可之資格； 

(ii) 在公會登記為助理建築師；及 

(iii) 取得實際經驗並通過公會指定之考試。 

外國建築師資格 

27. (1) 依法案第 10A(2)(a)項，外國建築師欲被考量登記為法案中之建築師，其須取得

資格為於其提交登記申請之日時，於其母國相關登記公會取得建築師登記屆滿至少十五

年。 

(2) 依法案第 10A(2)(6)項，外國建築師須具備之必需專業為其他馬來西亞工程師對

特定工程無法提供之特定技術或經驗，且必須於相關文件證實其就該種工程具備不少於

五年的工作經驗。 

(3) 由公會取得登記之外國建築師應限縮其專業服務及技術於其獲核可申請之特定

工程，且其不應直接或作為其事務所之代理人而接受、處理或進行其他任何詢問或計畫。 

(4) 申請法案第 10A項登記之外國建築師應於其申請時提交其已履行第(1)及(2)項

要求之書面證明。 

第 IV部分 

行為準則 

及 

延攬條件 

行為準則 

28. (1) 建築師在執行其業務時，應遵照並受附件二第一部分之建築師行為準則所規範。 

(2) 助理建築師在執行其業務時，應遵照並受附件二第一部分之建築師行為準則第

1條、第 4條(除第 4(7)、4(9)及 4(17)項外)、第 2(4)、2(5)、2(7)、3(1)、3(3)、5(3)及 5(4)

項以及 3(5)(b)、(c)及(d)項所規範，且指涉「建築師」者應視為指涉「助理建築師」。 

(3) 建築繪圖師在執行其業務時，應遵照並受附件二第二部分之建築繪圖師行為準

則所規範。 

(4) 室內設計師在執行其業務時，應遵照並受附件二第三部分之室內設計師行為準

則所規範。 

(5) 助理室內設計師在執行其業務時，應遵照並受附件二第三部分之室內設計師行



為準則第 1條、第 4條(除第 4(5)、4(7)及 4(15)項外)、第 2(4)、2(5)、2(6)、3(1)、3(3)、

5(3)及 5(4)項以及 3(5)(b)、(c)及(d)項所規範。 

(6) 工程督察員在執行其業務時，應遵照並受公會訂定之工程督察員行為準則條款

所規範。 

(7) 建築技師在執行其業務時，應遵照並受公會訂定之建築技師行為準則條款所規

範。 

延攬條件 

29. (1) 除因特別理由經公會事前同意，建築師應僅依照 2010年建築師(最低費用級別)

規則、附件三第一部分之延攬條件及附件四第一部分之協議摘要，就建築顧問服務簽訂

協議。 

(2) 除因特別理由經公會事前同意，建築繪圖師應僅依照附件三第二部分之延攬條

件及附件四第三部分之協議摘要，就其服務簽訂協議。 

(3) 除因特別理由經公會事前同意，室內設計師應僅依照附件三第三部分之延攬條

件及附件四第二部分之協議摘要，就其服務簽訂協議。 

 

第 V部分 

建築顧問常規登記 

申請及費用 

30. (1) 如獨資、合夥或公司欲被登記為法案第 7A或 7B條之建築顧問事業，應按公會

訂定之方式向公會遞交申請。 

(2) 各登記申請應附加- 

(a) 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不可退款的處理費；及 

(b) 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登記費，此費用應退還予未成功登記之申請人。  

公司董事會登記為建築顧問事業 

30A. (1) 依照法案第 7A(3)(C)項，公司董事會受登記為建築顧問事業者，應包含- 

(a) 其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員為建築師，而剩餘董事會成員得為任何人；且 

(b) 至少一人符合法案第 7A(3)(c)(iv)款。 

 (2) 縱有第(1)項規定，僅身為建築師之董事得作成任何建築顧問服務相關決策。 

登記為建築顧問事業之公司的實收資本及股權 

30B. 依照法案第 7A(3)(C)項，登記為建築顧問事業之公司應具備- 



(a) 最低實收資本為五萬令吉；及 

(b) 至少百分之七十的股權由建築師持有，剩餘股權得由下述者持有- 

(i) 任何人； 

(ii) 任何公司；或 

(iii) 任何人及任何公司 

登記證書 

31. 當公會許可按規則第 30條所為之申請，公會應視情況發給申請人如格式 F、G或 H

之登記證書。依公會訂定之格式 

更新登記證書 

32. (1) 各建築顧問事業如欲更新依規則第 31條發給之登記證書，應於其登記證書到期

該年度的下一年之 1月 31日前或當天向公會提交書面更新申請，且該申請應附加附件

一第二部分規定之更新費。 

(2) 當收到該更新申請及規定之更新費時，公會應視情況發給建築顧問事業如格式 F、G

或 H之登記證書。依公會訂定之格式 

恢復費用 

32A. (1) 未更新登記而依法案第 16(b)項被移除登記名稱之建築顧問事業，應於該移除之

五年內當通知登記官其欲依法案第 17(2)款受恢復，並同時以書面敘明於通知登記官之

日其執業之細節。 

(2) 依照第(1)項之各通知應附加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恢復費。 

 

第 PART VA部分 

室內設計顧問事業登記 

申請及費用 

32B. (1) 如獨資、合夥或公司欲被登記為法案第 27E條之室內設計顧問事業，應按公會

訂定之方式向公會遞交申請。 

(2) 各登記申請應附加- 

(a) 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不可退款的處理費；及 

(b) 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登記費，此費用應退還予未成功登記之申請人。 

馬來西亞室內設計師協會法人成員之登記 

32BA. (1) 法案第 27D(3)(b)項下之馬來西亞室內設計師協會的法人成員，於符合下述時



得被登記為室內設計師- 

(a) 具備公會認可之資格； 

(b) 在公會登記為助理室內設計師；及 

(c) 取得實際經驗並通過公會指定之考試。 

登記證書 

32C. 當公會許可按規則第 32B條所為之室內設計顧問事業登記申請，公會應視情況發給

申請人如格式 I或 J之登記證書。依公會訂定之格式 

更新登記證書 

32D. (1) 各室內設計顧問事業如欲更新依規則第 32C條發給之登記證書，應於其登記證

書到期該年度的下一年之 1月 31日前或當天向公會提交書面更新申請，且該申請應附

加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更新費。 

(2) 當收到該更新申請及規定之更新費時，公會應視情況發給室內設計顧問事業如格

式 I或 J之登記證書。依公會訂定之格式 

恢復費用 

32E. (1) 未更新登記而依法案第 27H(b)項被移除登記名稱之室內設計顧問事業，應於該

移除之五年內當通知登記官其欲依法案第 27I(2)款受恢復，並同時以書面敘明於通知登

記官之日其執業之細節。 

(2) 依照第(1)項之各通知應附加附件一第二部分規定之恢復費。 

第 VI部分  

一般規則 

廢止 

P.U.(A) 306/73 

33. 於此廢止以下稱作「規則」之 1973年建築師規則。 

保留 

34. (1) 所有依規則所完成、作成或發出之行為、命令、指示、許可或決策，應視為係

依照本規則而完成、作成或發出，且直至受法案或依法案制定之新規則所修改為止，持

續對其效力所及之人具有完整效力。 

(2) 任何依規則作成之登記或發給之證書，按情況至其過期、中止或取消為止持續有

效。 

附件一 



(刪除) 



第二部分 

[規則第 20、22、24、25、30、32、32A、32B、32D及 32E條] 

登記、更新、恢復登記及增加或變更許可工作區域費用 

項目 申請細目 處理費 

(馬幣) 

(第 20

條、第

30(2)項及 

32B(2)項) 

登記費 

(馬幣) 

(第 20

條、第

30(2)項及 

32B(2)項) 

更新費 

(馬幣) 

(第 22

條、第

32(1)項及 

32D(1)項) 

恢復費 

(馬幣) 

(第 24(2)、

32A(2)及

32E(2)項) 

增加或變

更許可工

作區域費 

(馬幣) 

(第 25條) 

1. 助理建築師 100.00 100.00 75.00 100.00 不適用 

2. 建築師 100.00 500.00 300.00 500.00 不適用 

3. 建築繪圖師 100.00 不適用 200.00 200.00 30.00 

(各許可工

作區域) 

4. 室內設計師 100.00 400.00 250.00 400.00 不適用 

5. 助理室內設計師 100.00 100.00 75.00 100.00 不適用 

6. 外國建築師 100.00 1500.00 1200.00 1500.00 不適用 

 

項目 申請細目 處理費 

(馬幣) 

(第 20

條、第

30(2)項及 

32B(2)項) 

登記費 

(馬幣) 

(第 20

條、第

30(2)項及 

32B(2)項) 

更新費 

(馬幣) 

(第 22

條、第

32(1)項及 

32D(1)項) 

恢復費 

(馬幣) 

(第 24(2)、

32A(2)及

32E(2)項) 

增加或變

更許可工

作區域費 

(馬幣) 

(第 25條) 



7. 工程督察員 100.00 300.00 200.00 300.00 不適用 

8. 建築技師 100.00 300.00 200.00 300.00 不適用 

9. 建築顧問事業： 

 

(a) 公司 100.00 1200.00 1000.00 1200.00 不適用 

 

(b) 合夥 
100.00 1200.00 1000.00 1200.00 不適用 

 

(c) 獨資 100.00 750.00 500.00 750.00 不適用 

10 室內設計顧問事業： 

 

(a) 公司 100.00 750.00 750.00 750.00 不適用 

 

(b) 合夥 
100.00 750.00 750.00 750.00 不適用 

 

(c) 獨資 100.00 450.00 450.00 450.00 不適用 

 



附件二 

[規則第 28條] 

第一部分 

建築師行為準則 

[規則第 28(1)項] 

準則目的 

1. 行為準則之目的係為大眾之利益而提升建築師所應具備之專業行為及自我約束標

準。 

遵循法案及規則 

2. (1)  於建築顧問事業開始前，建築師應向公會提交所提議之建築顧問事業名稱以取

得公會之許可。 

(2) 建築師不得設立分所，除非其營運係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3) 所有信頭應僅各別列出獨資經營者或獨資、合夥或公司之合夥人或董事的名稱

以及其分別之資格及職掌。 

(4) 建築師得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於新聞稿中加入任何宣告或祝詞。 

(5) 建築師得使用名片，但其中應包含關於其資格及職掌之正確資訊。 

(6) 建築師得- 

(a) 經公會許可，在建物設置招牌表明其本人或其建築顧問事業係對該建物提

供建築顧問服務之建築師或建築顧問事業； 

(b) 在其事務所或(如有)分所外設置包含其建築顧問事業名稱之招牌；或 

(c) 在其本人或其建築顧問事業現正提供建築顧問服務之項目處，就該項目之

建造、修改或增建，透過招牌表明其姓名或其建築顧問事業之名稱， 

惟須符合所有關於招牌之法定要求，且招牌須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7) 建築師僅能參與公會開辦或許可且符合公會所發布方針或公告之建築競賽。 

忠實履行其職責及義務 

3. (1) 就其業務相關領域，建築師應持續提升其專業知識及技能，以維持其服務及能

力的專業水準。 

(2) 建築師應確保其員工能勝任並且受適當監督，而得以一般預期且為業內所接受

之標準履行其工作，且不以不實陳述或詐欺損及與建築師或其員工交易者之機密。 

(3) 建築師應適任且負責地履行建築契約，並應於客戶與工程包商間產生之任何紛



爭維持中立。 

(4) 建築師應僅於其確信本身具備充分知識、能力及資源，而能在各方面履行其對

客戶之承諾時，始進行建築顧問服務。 

(5) 建築師針對但不限於下述事項應施以適當之技術及注意程度，其應符合業內一

般期待及接受的標準： 

(a) 所有形式之認證； 

(b) 契約履行； 

(c) 現場監督；及 

(d) 遵循法定要求。 

(6) 於建築顧問服務開始前，針對下述事項，建築師應以書面通知客戶延攬條件及

專業費用與價格級別，包含費用計算方式： 

(a) 作業範圍； 

(b) 責任歸屬； 

(c) 責任限制，如有；以及 

(d) 建築顧問服務之終止， 

並應在通知確實送達客戶之六十天內取得客戶就延攬條件及專業費用與價格級別之書

面同意。 

(7) 承第(6)項規定，當客戶之書面同意未於第(6)項規定期間取得，但客戶以其行為

同意延攬條件及專業費用與價格級別，為第(6)項規定之目的，應視為客戶同意該延攬

條件及專業費用與價格級別。 

(8) 建築師不應擔保、簽章或署名於非由其本人、員工或受其監督之人所製作、為

取得相關機關核可之繪圖、設計或企畫書。 

專業誠信 

4. (1) 建築師於執業時不得- 

(a) 進行或參與任何有違其適當履行專業義務之交易或業務；或 

(b) 就其利益與其專業義務相衝突之交易或業務，擔任、承受或故意接受其中

之任何職位， 

除非其已向客戶書面揭示其利益。 

(2) 建築師如亦為合約之開發商或建商，則不得擔任仲裁人。 

(3) 建築師得擔任統包業主或全套交易包商，前提係進行前述行為無違本準則。 



(4) 建築師不得透過比較性陳述來針對建築業相關的任何材料、組件、服務或產品

給予背書。 

(5) 建築師不應就其專業資格、經歷或表現作出誤導、詐欺或虛假陳述或聲明，且

針對其所居功之成果，應正確聲明其責任範圍及性質。 

(6) 建築師得發行或同意發行下述者- 

(a) 其所單獨或與他人協同負責項目之圖表、文章或其他呈現方式；或 

(b) 其單獨或與他人協同為任何項目所撰寫形式為文章、傳單、手冊、書籍或其

他的呈現方式， 

惟該項目或主題之圖表、文章、傳單、手冊、書籍或其他任何呈現方式須為真實、切題

且無誤導或對他人不公正。 

(7) 建築師得以公開方式宣傳其專業服務，惟該宣傳須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

告。 

(8) 針對第(6)及(7)項所規範之所有事項，就該事項之發行或其他任何經許可之宣

傳，不得含有對該建築師或其建築顧問事業的任何比較或最高級描述。 

(9) 建築師得針對工程、專業面會或建築顧問事業詳情變更為招標之宣傳，惟該宣

傳須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10) 針對目的為促進建築、建築業或居住環境利益的專欄或訪問，建築師得以準則

不禁止之方式參與專欄或接受媒體訪問。 

(11) 除受法院或其他法定機關命令，建築師應踐行客戶事務之機密性，於未取得客

戶事前書面同意時不得揭露機密資訊。 

(12) 建築師不應給付或提供報酬或其他誘因以換取客戶或業務之引介。 

(13) 針對受委託之工作及職責，建築師不應收受承包商、零售商或供應商之折扣、

餽贈、佣金或任何形式之誘因，且不應允許其員工收受該等折扣、餽贈、佣金或誘因。 

(14) 除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且其客戶充分知悉，不論任何原因，於投標書、

數量清單或其他規範承包商向其付款之合約文件中，建築師不得同意加入任何條款。 

(15) 建築師如被指定為有權許可開發申請的政府或法定機構成員，如其對於該申請

具有任何利益，則應宣告其利益；且針對其本身或其建築顧問事業直接或間接涉入之開

發申請，應迴避決策程序。 

(16) 建築師應向其客戶、所有人或承包商揭露其所知悉可被認定構成利益衝突之重

要情形，且應確保該衝突不損及前述對象之合法利益，或者影響專業建築師對他人履行



合約提供公正意見之職責。 

(17) 執行建築顧問事業業務之建築師，應僅以其客戶應付之費用作為專業服務報

酬。受僱建築師之服務應受薪水及其他雇主同意之利益給付，且關於其提供前述服務禁

止其他任何報酬來源。 

尊重他人之合法權利及利益 

5. (1) 建築師不應企圖取代依本法登記且已被客戶延攬之他人，亦不應透過降低費用

或其他方式與依本法登記之他人競爭，以獲取佣金。 

(1A) 當建築師受聯繫或指示進行專業工作，且其知悉或得透過合理詢問確定其他建

築師已被延攬，在進行該作業前，其應以書面向該他建築師溝通並取得放棄書，或透過

其將來客戶取得該放棄書，惟前述要求得由公會判斷後免除。 

(2) 建築師得就其他建築師之成果提供獨立意見，並因此受給付專業費用，惟客戶

須係為該目的而延攬之且其須為該意見負擔責任。 

(3) 本準則不影響擔任受登記公司董事之建築師就其董事服務獲取報酬。 

(4) 建築師應隨時尊敬地對待其他依本法登記之人。 



第二部分 

建築繪圖師行為準則 

[規則第 28(3)項] 

準則目的 

1. 行為準則之目的係為大眾之利益而提升建築繪圖師所應具備之專業行為及自我約

束標準。 

遵循法案及規則 

2. (1)  於開始執業前，建築繪圖師應向公會提交所提議之事業名稱以取得公會之許可。 

(2) 建築繪圖師不得設立分所，除非其營運係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3) 所有信頭應僅列出獨資經營者或合夥之名稱以及其分別之資格及職掌。 

(4) 建築繪圖師得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於新聞稿中加入任何宣告或祝詞。 

(5) 建築繪圖師得使用名片，但其中應包含關於其資格及職掌之正確資訊。 

(6) 建築繪圖師得- 

(a) 在其事務所或(如有)分所外設置包含其事業名稱之招牌；或 

(b) 在其本人或其事業現正提供服務之項目處，就該項目之建造、修改或增建，

透過招牌表明其姓名或其事業名稱， 

惟須符合所有關於招牌之法定要求，且招牌須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忠實履行其職責及義務 

3. (1) 就其業務相關領域，建築繪圖師應持續提升其知識及技能，以維持其服務及能

力的水準。 

(2) 建築繪圖師應確保其員工能勝任並且受適當監督，而得以一般預期且為業內所

接受之標準履行其工作，且不以不實陳述或詐欺損及與建築繪圖師或其員工交易者之機

密。 

(3) 建築繪圖師應適任且負責地履行建築契約，並應於客戶與工程包商間產生之任

何紛爭維持中立。 

(4) 建築繪圖師應僅於其確信本身具備充分知識、能力及資源，而能在各方面履行

其對客戶之承諾時，始進行服務。 

(5) 建築繪圖師針對但不限於下述事項應施以適當之技術及注意程度，其應符合業

內一般期待及接受的標準： 

(a) 所有形式之認證； 



(b) 契約履行； 

(c) 現場監督；及 

(d) 遵循法定要求。 

(6) 於服務開始前，針對下述事項，建築繪圖師應以書面通知客戶延攬條件、費用

與價格，包含費用計算方式： 

(a) 作業範圍； 

(b) 責任歸屬； 

(c) 責任限制，如有；以及 

(d) 服務之終止， 

並應在通知確實送達客戶之六十天內取得客戶就延攬條件、費用與價格之書面同意。 

(7) 承第(6)項規定，當客戶之書面同意未於第(6)項規定期間取得，但客戶以其行為

同意延攬條件、費用與價格，為第(6)項規定之目的，應視為客戶同意該延攬條件、費

用與價格。 

(8) 建築繪圖師不應擔保、簽章或署名於非由其本人、員工或受其監督之人所製作、

為取得相關機關核可之繪圖、設計或企畫書。 

誠信 

4. (1) 建築繪圖師於執業時不得進行或參與任何有違其適當履行義務之交易或業務，

亦不得就其利益與其義務相衝突之交易或業務，擔任、承受或故意接受其中之任何職位。 

(2) 建築繪圖師不得透過比較性陳述來針對建築工程業相關的任何材料、組件、服

務或產品給予背書。 

(3) 建築繪圖師不應就其資格、經歷或表現作出誤導、詐欺或虛假陳述或聲明，且

針對其所居功之成果，應正確聲明其責任範圍及性質。 

(4) 建築繪圖師得發行或同意發行下述者- 

(a) 其所單獨或與他人協同負責項目之圖表、文章或其他呈現方式；或 

(b) 其單獨或與他人協同為任何項目所撰寫形式為文章、傳單、手冊、書籍或其

他的呈現方式， 

惟該項目或主題之圖表、文章、傳單、手冊、書籍或其他任何呈現方式須為真實、切題

且無誤導或對他人不公正。 

 (5) 建築繪圖師得以公開方式宣傳其服務，惟該宣傳須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

告。 



(6) 針對第(4)及(5)項所規範之所有事項，就該事項之發行或其他任何經許可之宣

傳，不得含有對該建築繪圖師或其事業的任何比較或最高級描述。 

(7) 建築繪圖師得針對工程、面會或事業細目變更為招標之宣傳，惟該宣傳須遵循

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8) 針對目的為促進建築、專業或居住環境利益的專欄或訪問，建築繪圖師得以準

則不禁止之方式參與專欄或接受媒體訪問。 

(9) 除受法院或其他法定機關命令，建築繪圖師應踐行客戶事務之機密性，於未取

得客戶事前書面同意時不得揭露機密資訊。 

(10) 建築繪圖師不應給付或提供報酬或其他誘因以換取客戶或業務之引介。 

(11) 針對受委託之工作及職責，建築繪圖師不應收受承包商、零售商或供應商之折

扣、餽贈、佣金或任何形式之誘因，且不應允許其員工收受該等折扣、餽贈、佣金或誘

因。 

(12) 除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且其客戶充分知悉，不論任何原因，於投標書、

數量清單或其他規範承包商向其付款之合約文件中，建築繪圖師不得同意加入任何條

款。 

(13) 建築繪圖師如被指定為有權許可開發申請的政府或法定機構成員，如其對於該

申請具有任何利益，則應宣告其利益；且針對其本身或其事業直接或間接涉入之開發申

請，應迴避決策程序。 

(14) 建築繪圖師應向其客戶、所有人或承包商揭露其所知悉可被認定構成利益衝突

之重要情形，且應確保該衝突不損及前述對象之合法利益，或者影響建築繪圖師對他人

履行合約提供公正意見之職責。 

(15) 執行業務之建築繪圖師，應僅以其客戶應付之費用作為服務報酬。 

尊重他人之合法權利及利益 

5. (1) 建築繪圖師不應企圖取代依本法登記且已被客戶延攬之他人，亦不應透過降低

費用或其他方式與依本法登記之他人競爭，以獲取佣金。 

(1A) 當建築繪圖師受聯繫或指示進行工作，且其知悉或得透過合理詢問確定其他依

本法登記之人已被延攬，在進行該作業前，其應以書面向該他人溝通並取得放棄書，或

透過其將來客戶取得該放棄書，惟前述要求得由公會判斷後免除。 

(2) 建築繪圖師得就其他建築繪圖師之成果提供獨立意見，並因此受給付專業費用，

惟客戶須係為該目的而延攬之且其須為該意見負擔責任。 



(3) 本準則不影響擔任受登記公司董事之建築繪圖師就其董事服務獲取報酬。 

(4) 建築繪圖師應隨時尊敬地對待其他依本法登記之人。 



第三部分 

室內設計師行為準則 

[規則第 28(4)項] 

準則目的 

1. 行為準則之目的係為大眾之利益而提升室內設計師所應具備之專業行為及自我約

束標準。 

遵循法案及規則 

2. (1)  於室內設計顧問事業開始前，室內設計師應向公會提交所提議之室內設計顧問

事業名稱以取得公會之許可。 

(2) 室內設計師不得設立分所，除非其營運係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3) 所有信頭應僅列出獨資經營者、合夥或董事的名稱以及其分別之資格及職掌。 

(4) 室內設計師得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於新聞稿中加入任何宣告或祝詞。 

(5) 室內設計師得使用名片，但其中應包含關於其資格及職掌之正確資訊。 

(6) 室內設計師得- 

(a) 在其事務所或(如有)分所外設置包含其事業名稱之招牌；或 

(b) 在其本人或其事業現正提供室內設計顧問服務之項目處，透過招牌表明其

姓名或其事業名稱， 

惟須符合所有關於招牌之法定要求，且招牌須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忠實履行其職責及義務 

3. (1) 就其業務相關領域，室內設計師應持續提升其專業知識及技能，以維持其服務

及能力的水準。 

(2) 室內設計師應確保其員工能勝任並且受適當監督，而得以一般預期且為業內所

接受之標準履行其工作，且不以不實陳述或詐欺損及與室內設計師或其員工交易者之機

密。 

(3) 室內設計師應適任且負責地履行室內設計契約，並應於客戶與工程包商間產生

之任何紛爭維持中立。 

(4) 室內設計師應僅於其確信本身具備充分知識、能力及資源，而能在各方面履行

其對客戶之承諾時，始進行服務。 

(5) 室內設計師針對但不限於下述事項應施以適當之技術及注意程度，其應符合業

內一般期待及接受的標準： 



(a) 所有形式之認證； 

(b) 契約履行； 

(c) 現場監督；及 

(d) 遵循法定要求。 

(6) 於服務開始前，針對下述事項，室內設計師應以書面通知客戶延攬條件、費用

與價格，包含費用計算方式： 

(a) 作業範圍； 

(b) 責任歸屬； 

(c) 責任限制，如有；以及 

(d) 服務之終止， 

並應在通知確實送達客戶之六十天內取得客戶就延攬條件、費用與價格之書面同意。 

(7) 承第(6)項規定，當客戶之書面同意未於第(6)項規定期間取得，但客戶以其行為

同意延攬條件、費用與價格，為第(6)項規定之目的，應視為客戶同意該延攬條件、費

用與價格。 

(8) 室內設計師於其提供服務之過程中，應確保無違關於公共安全之所有法案以及

規則。 

誠信 

4. (1) 室內設計師於執業時不得進行或參與任何有違其適當履行義務之交易或業務，

亦不得就其利益與其義務相衝突之交易或業務，擔任、承受或故意接受其中之任何職位。 

(2) 室內設計師不得透過比較性陳述來針對建築工程業相關的任何材料、組件、服

務或產品給予背書。 

(3) 室內設計師不應就其資格、經歷或表現作出誤導、詐欺或虛假陳述或聲明，且

針對其所居功之成果，應正確聲明其責任範圍及性質。 

(4) 室內設計師得發行或同意發行下述者- 

(a) 其所單獨或與他人協同負責項目之圖表、文章或其他呈現方式；或 

(b) 其單獨或與他人協同為任何項目所撰寫形式為文章、傳單、手冊、書籍或其

他的呈現方式， 

惟該項目或主題之圖表、文章、傳單、手冊、書籍或其他任何呈現方式須為真實、切題

且無誤導或對他人不公正。 

(5) 室內設計師得以公開方式宣傳其服務，惟該宣傳須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



告。 

(6) 針對第(4)及(5)項所規範之所有事項，就該事項之發行或其他任何經許可之宣

傳，不得含有對該室內設計師或其事業的任何比較或最高級描述。 

(7) 室內設計師得針對工程、面會或事業細目變更為招標之宣傳，惟該宣傳須遵循

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 

(8) 針對目的為促進室內設計、專業或居住環境利益的專欄或訪問，室內設計師得

以準則不禁止之方式參與專欄或接受媒體訪問。 

(9) 除受法院或其他法定機關命令，室內設計師應踐行客戶事務之機密性，於未取

得客戶事前書面同意時不得揭露機密資訊。 

(10) 室內設計師不應給付或提供報酬或其他誘因以換取客戶或業務之引介。 

(11) 針對受委託之工作及職責，室內設計師不應收受承包商、零售商或供應商之折

扣、餽贈、佣金或任何形式之誘因，且不應允許其員工收受該等折扣、餽贈、佣金或誘

因。 

(12) 除遵循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且其客戶充分知悉，不論任何原因，於投標書、

數量清單或其他規範承包商向其付款之合約文件中，室內設計師不得同意加入任何條

款。 

(13) 室內設計師如被指定為有權許可開發申請的政府或法定機構成員，如其對於該

申請具有任何利益，則應宣告其利益；且針對其本身或其事業直接或間接涉入之開發申

請，應迴避決策程序。 

(14) 室內設計師應向其客戶、所有人或承包商揭露其所知悉可被認定構成利益衝突

之重要情形，且應確保該衝突不損及前述對象之合法利益，或者影響室內設計師對他人

履行合約提供公正意見之職責。 

(15) 執行室內設計業務之室內設計師，應僅以其客戶應付之費用作為服務報酬。 

(16) 受僱室內設計師之服務應受薪水及其他雇主同意之利益給付，且關於其提供前

述服務禁止其他任何報酬來源。 

尊重他人之合法權利及利益 

5. (1) 室內設計師不應企圖取代依本法登記且已被客戶延攬之他人，亦不應透過降低

費用或其他方式與依本法登記之他人競爭，以獲取佣金。 

(2) 當室內設計師受聯繫或指示進行工作，且其知悉或得透過合理詢問確定其他依

本法登記之人已被延攬，在進行該作業前，其應以書面向該他人溝通並取得放棄書，或



透過其將來客戶取得該放棄書，惟前述要求得由公會判斷後免除。 

(3) 本準則不影響擔任受登記公司董事之室內設計師就其董事服務獲取報酬。 

(4) 室內設計師應隨時尊敬地對待其他依本法登記之人。 



附件三 

[規則第 29條] 

第一部分 

建築師延攬條件 

[規則第 29(1)項] 

 

執行建築顧問事業業務之建築師 

1. (1)   執行建築顧問事業業務之建築師應依照其與客戶間成立之協議摘要所述之服務

範圍提供建築顧問服務。 

(2) 建築師提供之建築顧問服務應符合 2010年建築師(最低費用級別)規則 

(3) 建築師之報酬僅限於客戶應向其支付提供建築顧問服務之費用。 

客戶延攬顧問 

2. 建築師應向客戶建議為工程項目之任何部分延攬其他顧問之需求，且除另有約定，

顧問由客戶延攬及給付報酬。 

建築師延攬顧問 

3. 建築師得受要求自行延攬顧問，且如該延攬經客戶同意，其若分別受延攬時應向顧

問給付之費用，應透過建築師給付。 

協調顧問作業 

4. 不論顧問係依照第 2或 3條延攬，必要時建築師應指導顧問並協調顧問之作業。 

建築師就客戶延攬之顧問的行為等不負責任 

5. 當依照第 2條由客戶為工程項目之部分延攬顧問，建築師對其表現、行為或不作為

不負責任。 

建築師就本身延攬之顧問的行為等負責 

6. 當依照第 3條為工程項目之部分延攬顧問，建築師對其表現、行為或不作為應承擔

主要責任。 

客戶之同意 

7. (1) 針對其將依照第 1(1)項提供之建築顧問服務報酬，建築師應在關於該報酬之通知

確實送達客戶之六十天內，取得客戶之書面同意。 

(2) 承第(1)項規定，當客戶之書面同意未於第(1)項規定期間取得，但客戶以其行為

同意延攬條件及專業費用與價格級別，為第(1)項規定之目的，應視為客戶同意該延攬



條件及專業費用與價格級別。 

指導或變更指令 

8. 未經客戶事前同意，建築師不應發出指導或變更指令包括更改設計，除非- 

(a) 該指導或變更指令屬法定要求或為安全考量所必要； 

(b) 已在可行範圍內將採取之行為盡快書面通知客戶；及 

(c) 變更工作金額未超過客戶與建築師預先同意且載於協議摘要或任何增修協議之

金額。 

視察工作 

9. 建築師應按照 2010年建築師(最低費用級別)規則第二部分第 5(4)(iv)項要求之間隔週

期視察工作，如若建築師認為有必要進行更頻繁或持續視察，建築師- 

(a) 得建議客戶雇用工作督察員、常駐建築師或其他人員，且雇用前述人員之費用由

客戶負擔；或 

(b) 如客戶同意，得交由建築師雇用之工作人員，此時建築師之報酬為時間成本乘以

一個其與客戶協議之倍數。 

預估成本及時間 

10. 建築師應預估項目完成所需成本及時間，並應於其預估之成本及時間有重大改變時

通知客戶。 

客戶提供所有資訊 

11. 客戶應按建築師要求提供建築師所有工程必要資訊，使建築師得進行其工作，包括

關於工地之調查及土地所有權、工地之現存建物及特徵、地層狀況及相鄰土地之詳情，

除非該等詳情已於協議摘要中合意由建築師提供。 

客戶授權代表 

12. 如有必要，客戶應指定被授權人於該工程作為其代表。 

對承包商之指示 

13. 針對工程作業，客戶應僅透過建築師對工程包商下達指示。 

客戶即時決策 

14. 為免延誤建築師作業，對於建築師提出之事項，客戶應於合理時間內作出決策。 

客戶支付提交許可之遞交費用及價金 

15. 關於後述事項提交許可：都市規劃、土地所有權移轉、有關機關要求之建築物或其

他法定許可，客戶應於合理時間內支付所有費用或價金，以免延誤工程進度。 



中止建築顧問服務 

16. (1) 當客戶未給付於協議摘要規範期限內請求之費用，建築師有權中止(但非終止)其

服務，中止於建築師之書面中止通知確實送達客戶起生效。 

(2) 第(1)項中止效力持續至費用受給付或處理為止，或於有爭議時，至該事項交付第

23或 24條所述之解決方式為止。 

終止延攬 

17. (1) 建築師與客戶間之協議摘要得隨時由一方送達書面終止通知於他方而終止，該終

止應於書面通知之日後六十天或建築師與客戶合意之較短期間經過後生效。 

(2) 縱依第(1)項送達終止通知，建築師仍應繼續提供建築顧問服務直至協議摘要終止

之日。 

建築師提供帳戶 

18. 於協議摘要終止之三十日內，建築師應向客戶提供結算應付費用之帳戶，以及任何

應付對價之未結請求。 

任命其他建築師 

19. 當建築師與客戶間之協議摘要非因任一方過失而終止，考量任一方就終止前雙方協

議摘要發生違約之權利，建築師應請求至終止為止提供建築顧問服務之費用結餘以及所

有應付對價，於客戶了結所有應付費用及價金後，建築師應發給客戶放棄書而客戶有權

任命其他建築師繼續該工程，惟前述放棄書之要求得由公會判斷後免除。 

建築師所執行工作之版權法案 332 

20. 依照 1987年版權法第 14條，建築師製作之所有文件及繪圖的版權，包括任何因該

文件及繪圖而執行之工作，應為屬於建築師之財產，除非另外依照建築師與客戶合意之

條款與對價而轉讓予客戶。  

對文件之權利 

21. (1) 當建築師提供包括至合約文件階段之建築顧問服務且已收受應付費用，只要工程

係位於製作原始設計時相同之施工地點，客戶即有權為施工而複製設計。 

(2) 第(1)項規範使用原始設計之權利亦及於工程之維護、修繕、更新、恢復或修改。 

終止時之文件交付 

22. 於建築師與客戶間協議摘要終止，並了結所有應付或收受適當付款擔保，建築師應

交付其持有之繪圖、詳細計畫書及其他工程相關文件之副本予客戶。 

調解 



23. (1) 建築師與客戶間之任何紛爭，不論係發生於依照協議摘要提供建築顧問服務過程

中或之後，雙方得將其紛爭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提交調解。 

(2) 將紛爭依照第(1)項先提交調解並非建築師或客戶將其提交仲裁之先決條件，亦不

侵害或影響其依照第 24條將紛爭提交仲裁之權利。 

仲裁 

24. (1) 建築師與客戶間之任何紛爭，不論係發生於依照協議摘要提供建築顧問服務過程

中或之後，任一方應將係爭事項以書面通知他方並請求解決。 

(2) 建築師及客戶應於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內指定一名仲裁人。 

(3) 若建築師及客戶未能於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內指定一名仲裁人，任一方得遞交書面

請求公會理事長指定一人擔任仲裁人，其裁定即為終局並拘束建築師及客戶。 

建築師死亡或喪失能力 

25. (1) 當身為獨資經營者之建築師死亡或喪失能力，對該建築師之延攬視為終止。 

(2) 客戶得支付所有未付費用及其他延攬建築師之欠款後，利用建築師製作之所有繪

圖及文件，惟僅能用於位於製作原始設計時相同地點之施工。 



第二部分 

建築繪圖師延攬條件 

[規則第 29(2)項] 

 

建築繪圖師提供之服務 

1. (1)  建築繪圖師應依照其與客戶間成立之協議提供服務。 

(2) 建築繪圖師之報酬僅限於客戶應向其支付提供服務之費用。 

客戶延攬顧問 

2. 建築繪圖師應向客戶建議為工程項目之任何部分延攬其他顧問之需求，且除另有約

定，顧問由客戶延攬及給付報酬。 

建築繪圖師延攬顧問 

3. 建築繪圖師得受要求自行延攬顧問，且如該延攬經客戶同意，其若分別受延攬時應

向顧問給付之費用，應透過建築繪圖師給付。 

協調顧問作業 

4. 不論顧問係依照第 2或 3條延攬，必要時建築繪圖師應指導顧問並協調顧問之作業。 

建築繪圖師就客戶延攬之顧問的行為等不負責任 

5. 當依照第 2條由客戶為工程項目之部分延攬顧問，建築繪圖師對其表現、行為或不

作為不負責任。 

建築繪圖師就本身延攬之顧問的行為等負責 

6. 當依照第 3條為工程項目之部分延攬顧問，建築繪圖師對其表現、行為或不作為應

承擔主要責任。 

客戶之同意 

7. (1) 針對其將依照第 1(1)項提供服務之報酬，建築繪圖師應在關於該報酬之通知確實

送達客戶之六十天內，取得客戶之書面同意。 

(2) 承第(1)項規定，當客戶之書面同意未於第(1)項規定期間取得，但客戶以其行為

同意延攬條件、費用與價格，為第(1)項規定之目的，應視為客戶同意該延攬條件、費

用與價格。 

指導或變更指令 

8. 未經客戶事前同意，建築繪圖師不應發出指導或變更指令包括更改設計，除非- 

(a) 該指導或變更指令屬法定要求或為安全考量所必要； 



(b) 已在可行範圍內將採取之行為盡快書面通知客戶；及 

(c) 變更工作金額未超過客戶與建築繪圖師預先書面同意之金額。 

視察工作 

9. 建築繪圖師應按間隔性週期視察工作，如若建築繪圖師認為有必要進行更頻繁或持

續視察，建築繪圖師- 

(a) 得建議客戶雇用工作督察員、常駐建築繪圖師或其他人員，且雇用前述人員之費

用由客戶負擔；或 

(b) 如客戶同意，得交由建築繪圖師雇用之工作人員，此時建築繪圖師之報酬為時間

成本乘以一個其與客戶協議之倍數。 

預估成本及時間 

10. 建築繪圖師應預估項目完成所需成本及時間，並應於其預估之成本及時間有重大改

變時通知客戶。 

客戶提供所有資訊 

11. 客戶應按建築繪圖師要求提供建築繪圖師所有工程必要資訊，使建築繪圖師得進

行其工作，包括關於工地之調查及土地所有權、工地之現存建物及特徵、地層狀況及相

鄰土地之詳情，除非該等詳情已於其與客戶間協議中合意由建築繪圖師提供。 

客戶授權代表 

12. 如有必要，客戶應指定被授權人於該工程作為其代表。 

對承包商之指示 

13. 針對工程作業，客戶應僅透過建築繪圖師對工程包商下達指示。 

客戶即時決策 

14. 為免延誤建築繪圖師作業，對於建築繪圖師提出之事項，客戶應於合理時間內作出

決策。 

客戶支付提交許可之遞交費用及價金 

15. 關於後述事項提交許可：都市規劃、土地所有權移轉、有關機關要求之建築物或其

他法定許可，客戶應於合理時間內支付所有費用或價金，以免延誤工程進度。 

中止服務 

16. (1) 當客戶未給付於雙方協議之規範期限內請求之費用，建築繪圖師有權中止(但非

終止)其服務，中止於建築繪圖師之書面中止通知確實送達客戶起生效。 

(2) 第(1)項中止效力持續至費用受給付或處理為止，或於有爭議時，至該事項交付第



23或 24條所述之解決方式為止。 

終止延攬 

17. (1) 建築繪圖師與客戶間之協議得隨時由一方送達書面終止通知於他方而終止，該終

止應於書面通知之日後六十天或建築繪圖師與客戶合意之較短期間經過後生效。 

(2) 縱依第(1)項送達終止通知，建築繪圖師仍應繼續提供服務直至協議終止之日。 

建築繪圖師提供帳戶 

18. 於其與客戶協議終止之三十日內，建築繪圖師應向客戶提供結算應付費用之帳戶，

以及任何應付對價之未結請求。 

任命其他建築繪圖師 

19. 當建築繪圖師與客戶間之協議非因任一方過失而終止，考量任一方就終止前雙方

協議發生違約之權利，建築繪圖師應請求至終止為止提供服務之費用結餘以及所有應付

對價，於客戶了結所有應付費用及價金後，建築繪圖師應發給客戶放棄書而客戶有權任

命其他建築繪圖師繼續該工程，惟前述放棄書之要求得由公會判斷後免除。 

建築繪圖師所執行工作之版權法案 332 

20. 依照 1987年版權法第 14條，建築繪圖師製作之所有文件及繪圖的版權，包括任何

因該文件及繪圖而執行之工作，應為屬於建築繪圖師之財產，除非另外依照建築繪圖師

與客戶合意之條款與對價而轉讓予客戶。  

對文件之權利 

21. (1) 當建築繪圖師提供包括至合約文件階段之服務且已收受應付費用，只要工程係位

於製作原始設計時相同之施工地點，客戶即有權為施工而複製設計。 

(2) 第(1)項規範使用原始設計之權利亦及於工程之維護、修繕、更新、恢復或修改。 

終止時之文件交付 

22. 於建築繪圖師與客戶間協議終止，並了結所有應付或收受適當付款擔保，建築繪圖

師應交付其持有之繪圖、詳細計畫書及其他工程相關文件之副本予客戶。 

調解 

23. (1) 建築繪圖師與客戶間之任何紛爭，不論係發生於依照雙方協議提供服務過程中或

之後，雙方得將其紛爭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提交調解。 

(2) 將紛爭依照第(1)項先提交調解並非建築繪圖師或客戶將其提交仲裁之先決條

件，亦不侵害或影響其依照第 24條將紛爭提交仲裁之權利。 

仲裁 



24. (1) 建築繪圖師與客戶間之任何紛爭，不論係發生於依照雙方協議提供服務過程中或

之後，任一方應將係爭事項以書面通知他方並請求解決。 

(2) 建築繪圖師及客戶應於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內指定一名仲裁人。 

(3) 若建築繪圖師及客戶未能於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內指定一名仲裁人，任一方得遞交

書面請求公會理事長指定一人擔任仲裁人，其裁定即為終局並拘束建築繪圖師及客戶。 

建築繪圖師死亡或喪失能力 

25. (1) 當身為獨資經營者之建築繪圖師死亡或喪失能力，對該建築繪圖師之延攬視為終

止。 

(2) 客戶得支付所有未付費用及其他延攬建築繪圖師之欠款後，利用建築繪圖師製作

之所有繪圖及文件，惟僅能用於位於製作原始設計時相同地點之施工。 



第三部分 

室內設計師延攬條件 

[規則第 29(3)項] 

 

室內設計師提供之服務 

1. (1)    室內設計師應依照其與客戶間成立之協議提供服務。 

(2) 室內設計師之報酬僅限於客戶應向其支付提供服務之費用。 

客戶延攬顧問 

2. 室內設計師應向客戶建議為工程項目之任何部分延攬其他顧問之需求，且除另有約

定，顧問由客戶延攬及給付報酬。 

室內設計師延攬顧問 

3. 室內設計師得受要求自行延攬顧問，且如該延攬經客戶同意，其若分別受延攬時應

向顧問給付之費用，應透過室內設計師給付。 

協調顧問作業 

4. 不論顧問係依照第 2或 3條延攬，必要時室內設計師應指導顧問並協調顧問之作業。 

室內設計師就客戶延攬之顧問的行為等不負責任 

5. 當依照第 2條由客戶為工程項目之部分延攬顧問，室內設計師對其表現、行為或不

作為不負責任。 

室內設計師就本身延攬之顧問的行為等負責 

6. 當依照第 3條為工程項目之部分延攬顧問，室內設計師對其表現、行為或不作為應

承擔主要責任。 

客戶之同意 

7. (1) 針對其將依照第 1(1)項提供服務之報酬，室內設計師應在關於該報酬之通知確實

送達客戶之六十天內，取得客戶之書面同意。 

(2) 承第(1)項規定，當客戶之書面同意未於第(1)項規定期間取得，但客戶以其行為

同意延攬條件、費用與價格，為第(1)項規定之目的，應視為客戶同意該延攬條件、費

用與價格。 

指導或變更指令 

8. 未經客戶事前同意，室內設計師不應發出指導或變更指令包括更改設計，除非- 

(a) 該指導或變更指令屬法定要求或為安全考量所必要； 



(b) 已在可行範圍內將採取之行為盡快書面通知客戶；及 

(c) 變更工作金額未超過客戶與室內設計師預先書面同意之金額。 

視察工作 

9. 室內設計師應按間隔性週期視察工作，如若室內設計師認為有必要進行更頻繁或持

續視察，室內設計師- 

(a) 得建議客戶雇用工作督察員、常駐室內設計師或其他人員，且雇用前述人員之費

用由客戶負擔；或 

(b) 如客戶同意，得交由室內設計師雇用之工作人員，此時室內設計師之報酬為時間

成本乘以一個其與客戶協議之倍數。 

預估成本及時間 

10. 室內設計師應預估項目完成所需成本及時間，並應於其預估之成本及時間有重大改

變時通知客戶。 

客戶提供所有資訊 

11. 客戶應按室內設計師要求提供室內設計師所有工程必要資訊，使室內設計師得進

行其工作，包括關於工地之調查及土地所有權、工地之現存建物及特徵、地層狀況及相

鄰土地之詳情，除非該等詳情已於其與客戶間協議中合意由室內設計師提供。 

客戶授權代表 

12. 如有必要，客戶應指定被授權人於該工程作為其代表。 

對承包商之指示 

13. 針對工程作業，客戶應僅透過室內設計師對工程包商下達指示。 

客戶即時決策 

14. 為免延誤室內設計師作業，對於室內設計師提出之事項，客戶應於合理時間內作出

決策。 

客戶支付提交許可之遞交費用及價金 

15. 關於後述事項提交許可：都市規劃、土地所有權移轉、有關機關要求之建築物或其

他法定許可，客戶應於合理時間內支付所有費用或價金，以免延誤工程進度。 

中止服務 

16. (1) 當客戶未給付於雙方協議之規範期限內請求之費用，室內設計師有權中止(但非

終止)其服務，中止於室內設計師之書面中止通知確實送達客戶起生效。 

(2) 第(1)項中止效力持續至費用受給付或處理為止，或於有爭議時，至該事項交付第



23或 24條所述之解決方式為止。 

終止延攬 

17. (1) 室內設計師與客戶間之協議得隨時由一方送達書面終止通知於他方而終止，該終

止應於書面通知之日後六十天或室內設計師與客戶合意之較短期間經過後生效。 

(2) 縱依第(1)項送達終止通知，室內設計師仍應繼續提供服務直至協議終止之日。 

室內設計師提供帳戶 

18. 於其與客戶協議終止之三十日內，室內設計師應向客戶提供結算應付費用之帳戶，

以及任何應付對價之未結請求。 

任命其他室內設計師 

19. 當室內設計師與客戶間之協議非因任一方過失而終止，考量任一方就終止前雙方

協議發生違約之權利，室內設計師應請求至終止為止提供服務之費用結餘以及所有應付

對價，於客戶了結所有應付費用及價金後，室內設計師應發給客戶放棄書而客戶有權任

命其他室內設計師繼續該工程，惟前述放棄書之要求得由公會判斷後免除。 

室內設計師所執行工作之版權法案 332 

20. 依照 1987年版權法第 14條，室內設計師製作之所有文件及繪圖的版權，包括任何

因該文件及繪圖而執行之工作，應為屬於室內設計師之財產，除非另外依照室內設計師

與客戶合意之條款與對價而轉讓予客戶。  

對文件之權利 

21. (1) 當室內設計師提供包括至合約文件階段之服務且已收受應付費用，只要工程係位

於製作原始設計時相同之施工地點，客戶即有權為施工而複製設計。 

(2) 第(1)項規範使用原始設計之權利亦及於工程之維護、修繕、更新、恢復或修改。 

終止時之文件交付 

22. 於室內設計師與客戶間協議終止，並了結所有應付或收受適當付款擔保，室內設計

師應交付其持有之繪圖、詳細計畫書及其他工程相關文件之副本予客戶。 

調解 

23. (1) 室內設計師與客戶間之任何紛爭，不論係發生於依照雙方協議提供服務過程中或

之後，雙方得將其紛爭依照公會所發布之方針或公告提交調解。 

(2) 將紛爭依照第(1)項先提交調解並非室內設計師或客戶將其提交仲裁之先決條

件，亦不侵害或影響其依照第 24條將紛爭提交仲裁之權利。 

仲裁 



24. (1) 室內設計師與客戶間之任何紛爭，不論係發生於依照雙方協議提供服務過程中或

之後，任一方應將係爭事項以書面通知他方並請求解決。 

(2) 室內設計師及客戶應於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內指定一名仲裁人。 

(3) 若室內設計師及客戶未能於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內指定一名仲裁人，任一方得遞交

書面請求公會理事長指定一人擔任仲裁人，其裁定即為終局並拘束室內設計師及客戶。 

室內設計師死亡或喪失能力 

25. (1) 當身為獨資經營者之室內設計師死亡或喪失能力，對該室內設計師之延攬視為終

止。 

(2) 客戶得支付所有未付費用及其他延攬室內設計師之欠款後，利用室內設計師製作

之所有繪圖及文件，惟僅能用於位於製作原始設計時相同地點之施工。 



 

附件四 

 

第一部分 

[規則第 29(1)項] 

 

客戶與建築師就建築顧問服務之協議摘要 

 

…………………………………………………………….. 

(下稱「客戶」，此包含法定代表人、所有權繼承人和被允許的受讓人)作為一方，  

與………………………………………………………….. 

於.….…………………………………...………………………………….….…………………………

………...…………………………………執業之建築師 

*類型為(*獨資/合夥/公司名稱)  

….…………………………………...………………………………… 

(下稱「建築師」，此包含法定代表人、所有權繼承人和被允許的受讓人)作為他方 

於 20……..年………月………日訂定之協議摘要。 

 

針對本協議摘要所述之工程(表明工程名稱及地點) 

.….…………………………………...………………………………….….……………………………

……...………………………………….….…………………………………...………………………… 

(下稱「工程」) 

客戶欲任命建築師提供建築顧問服務(描述工作範圍) 

.….…………………………………...………………………………….….……………………………

……...………………………………….….…………………………………...…………………………

……….….…………………………………...………………………………….….…………………… 

現於此合意如下： 

1. 依照 2010年建築師規則所規範之建築師延攬條件，客戶於此任命建築師為工程提供

建築顧問服務；建築師於此接受任命，依照建築師延攬條件為客戶提供建築顧問服

務。 

2. 本協議摘要、建築師延攬條件及 2010年建築師(最低費用級別)規則共同構成客戶與

建築師間的協議。 



3. 作為建築師提供所需建築顧問服務之對價，客戶於此同意依照 2010年建築師(最低

費用級別)規則給付建築師。 

4. 自建築師任命生效時起，付款間隔應為*每月 /…………………。 

4A. 向建築師給付費用之期間應為請求費用之日後…………天(如未明訂期間則費用應於

28日內給付)。 

6.   *建築師延攬條件第 8(c)項中所述之變更工作金額應為馬幣……………………..…；

且 

5. *建築師延攬條件第 8(c)項中所述之變更工作金額應為馬幣……………………..… 



各方於上述日期和年度已簽署本協議摘要，以資證明。 

 

簽署人： 

……………………….                                                              ………………………. 

        代表客戶                                                                           (客戶簽名)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 

地址：……….……………….... 

……….……………….................. 

……….………………..................                                           ………………………. 

                                                                                               (見證人簽名) 

簽署人：……….……………… 

……….……………….................. 

……….………………..................                                            ………………………. 

               代表建築師                                                             (建築師簽名)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 

地址：……….……………….... 

……….……………….................. 

……….………………..................                                           ………………………. 

                                                                                               (見證人簽名) 

 

*不適用之項目請刪除 



第二部分 

[規則第 29(3)項] 

 

客戶與室內設計師就室內設計顧問服務之協議摘要 

…………………………………………………………….. 

(下稱「客戶」，此包含法定代表人、所有權繼承人和被允許的受讓人)作為一方，  

與………………………………………………………….. 

於.….…………………………………...………………………………….….…………………………

………...…………………………………執業之室內設計師 

*類型為(*獨資/合夥/公司名稱)  

….…………………………………...………………………………… 

(下稱「室內設計師」，此包含法定代表人、所有權繼承人和被允許的受讓人)作為他方 

於 20……..年………月………日訂定之協議摘要。 

 

針對本協議摘要所述之工程(表明工程名稱及地點) 

.….…………………………………...………………………………….….……………………………

……...………………………………….….…………………………………...………………………… 

(下稱「工程」) 

客戶欲任命室內設計師提供室內設計顧問服務(描述工作範圍) 

.….…………………………………...………………………………….….……………………………

……...………………………………….….…………………………………...………………………… 

現於此合意如下： 

1. 依照 1996年建築師規則所規範之室內設計師延攬條件，客戶於此任命室內設計師為

工程提供室內設計顧問服務；室內設計師於此接受任命，依照室內設計師延攬條件

為客戶提供室內設計顧問服務。 

2. 本協議摘要、室內設計師延攬條件及收費附件共同構成客戶與室內設計師間的協議。 

3. 作為室內設計師提供所需室內設計顧問服務之對價，客戶於此同意依照收費附件給

付室內設計師。 

4. 自室內設計師任命生效時起，付款間隔應為*每月 /…………………。 

4A. 向室內設計師給付費用之期間應為請求費用之日後…………天(如未明訂期間則費用

應於 28日內給付)。 

5. *室內設計師延攬條件第 8(c)項中所述之變更工作金額應為馬幣…………………….. 



各方於上述日期和年度已簽署本協議摘要，以資證明。 

 

簽署人： 

……………………….                                                              ………………………. 

        代表客戶                                                                           (客戶簽名)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 

地址：……….……………….... 

……….……………….................. 

……….………………..................                                           ………………………. 

                                                                                               (見證人簽名) 

簽署人：……….……………… 

……….……………….................. 

……….………………..................                                            ………………………. 

           代表室內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簽名)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 

地址：……….……………….... 

……….……………….................. 

……….………………..................                                           ………………………. 

                                                                                               (見證人簽名) 

 

*不適用之項目請刪除 



 

第三部分 

[規則第 29(2)項] 

 

客戶與建築繪圖師就提供建築顧問服務之協議摘要 

…………………………………………………………….. 

(下稱「客戶」，此包含法定代表人、所有權繼承人和被允許的受讓人)作為一方，  

與………………………………………………………….. 

於.….…………………………………...………………………………….….…………………………

………...…………………………………執業之建築繪圖師 

*類型為(如有，事業名稱)  

.….…………………………………...………………………………….….………………………… 

….…………………………………...………………………………… 

(下稱「建築繪圖師」，此包含法定代表人、所有權繼承人和被允許的受讓人)作為他方 

於 20……..年………月………日訂定之協議摘要。 

 

針對本協議摘要所述之工程(表明工程名稱及地點) 

.….…………………………………...………………………………….….……………………………

……...………………………………….….…………………………………...………………………… 

(下稱「工程」) 

客戶欲任命建築繪圖師提供建築顧問服務(描述工作範圍) 

.….…………………………………...………………………………….….……………………………

……...………………………………….….…………………………………...………………………… 

現於此合意如下： 

1. 依照 1996年建築師規則所規範之建築繪圖師延攬條件，客戶於此任命建築繪圖師為

工程提供建築顧問服務；建築繪圖師於此接受任命，依照建築繪圖師延攬條件為客

戶提供建築顧問服務。 

2. 本協議摘要、建築繪圖師延攬條件及收費共同構成客戶與建築繪圖師間的協議。 

3. 作為建築繪圖師提供所需建築顧問服務之對價，客戶於此同意依照公會訂定之收費

給付建築繪圖師。 

4. 自建築繪圖師任命生效時起，付款間隔應為*每月 /…………………。 

5. *建築繪圖師延攬條件第 8(c)項中所述之變更工作金額應為馬幣…………………….. 



各方於上述日期和年度已簽署本協議摘要，以資證明。 

 

簽署人： 

……………………….                                                              ………………………. 

        代表客戶                                                                           (客戶簽名)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 

地址：……….……………….... 

……….……………….................. 

……….………………..................                                           ………………………. 

                                                                                               (見證人簽名) 

簽署人：……….……………… 

……….……………….................. 

……….………………..................                                            ………………………. 

           代表建築繪圖師                                                      (建築繪圖師簽名)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 

地址：……….……………….... 

……….……………….................. 

……….………………..................                                           ………………………. 

                                                                                               (見證人簽名) 

 

*不適用之項目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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